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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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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
污
瀆
職
案
件
定
義

貪污治罪條例（§4-6）

刑法瀆職罪章（§121、122Ⅰ、Ⅱ、123、131）

懲治走私條例（§9Ⅰ、10Ⅰ）、妨害兵役治罪條例（§19Ⅰ、20）

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、方法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§4Ⅰ-

Ⅴ、5、6Ⅰ-Ⅳ、12Ⅰ、Ⅱ），或公務員明知他人犯前所列之罪而

予以庇護

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（§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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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人誣告他人貪污瀆職，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，
由受理檢舉機關追回已核發之獎金。

檢舉貪污瀆職案件，經法院判決有罪者，依附表之
標準給與獎金三分之一，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，
給與其餘獎金。

檢舉人於前所列案件之貪污瀆職事實未被發覺前，
向檢察機關、司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者，核
給檢舉獎金。

獎
勵
檢
舉
措
施

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
（§3、7、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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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（新臺幣）

15年以上有期徒刑、無期徒刑、死刑 670萬元以上至1,000萬元

10年以上未滿15年有期徒刑 400萬元以上至670萬元未滿

7年以上未滿10年有期徒刑 280萬元以上至400萬元未滿

5年以上未滿7年有期徒刑 200萬元以上至280萬元未滿

3年以上未滿5年有期徒刑 140萬元以上至200萬元未滿

1年以上未滿3年有期徒刑 80萬元以上至140萬元未滿

未滿1年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罰金 30萬元以上至80萬元未滿

檢
舉
獎
金
給
獎
標
準

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
（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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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執行職務知有貪污瀆職嫌疑而檢舉。

共同實行或教唆、幫助他人犯貪污瀆職案件。

對於公務員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後再行檢舉。

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、檢舉而未提出具體事證或拒絕製作筆錄。

檢舉事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符。

委託他人檢舉、以他人名義檢舉或受委託而檢舉。

下
列
情
事
不
給
與
獎
金

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（§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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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
（§10、12）

受理檢舉機關，對
於檢舉書、筆錄等
資料，應予保密，
另行保存，不附於
偵查案卷內。無故
洩漏者，應依刑法
或其他法令處罰之。

檢舉人之安全，應
予保護，對檢舉人
威脅、恐嚇或其他
不法行為者，應依
法嚴懲。

保
護
檢
舉
措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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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揭弊者保護作業要點

受理程序

員工應具名以言詞、
書面、電磁紀錄或
其他適當之方式，
佐以具體相關資料，
向政風部門提出

未具名者，揭弊內
容仍應予以登記，並
依「行政程序法」第
173條規定辦理，以
利查考

本公司受理員工揭弊，疑涉及刑法瀆職罪章或貪污治罪條例之案件時適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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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揭弊者保護作業要點

處理程序

受理涉及貪瀆或重
大案件時，應依法
於職權範圍內，為
必要之調查及處理

如涉及內部作業規範
之重大違規行為，因
具專業性，應依揭弊
內容屬性分派本公司
權責單位查證列管，
並注意相關保密事宜

本公司受理員工揭弊，疑涉及刑法瀆職罪章或貪污治罪條例之案件時適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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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揭弊者保護作業要點

身份保密措施

應全程依保密相關
規定處理，不得洩
漏足以識別揭弊者
身分之資訊，必要
時應以代號為之

工作保障措施

主管不得無正當理由，
為免職、降調、減薪、
記過、職務異動、考
績歧視等不利處分或
不公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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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揭弊者保護作業要點

責任減免

揭弊者所為之供述或
所提證據，有助案件
之調查並因而查獲貪
瀆不法或違規行為者，
其所涉行政責任，得
減輕或免除

人身保護措施

主管不得施以強暴、脅
迫、侮辱、騷擾或其他
干擾之行為，亦不得於
工作場所或公開場合為
言詞侮辱、騷擾，或有
損其於同僚間之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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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揭弊者保護作業要點

獎勵制度

因而導正本公司業
務或制度之缺失者，
得納入年終考績參
考依據

因而查獲貪瀆
或重大案件者，
應給予行政獎
勵

因而彰顯本公
司廉潔形象者，
得提報經濟部
廉潔楷模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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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


